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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1053 號 委員 提案第 24520 號   

 

案由：本院時代力量黨團，為達成非核家園目標、強化我國中央與

地方政府能源管理工作、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促進能源管

理與智慧能源基礎建設有效整合運作，擬具「能源管理法」

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提案人：時代力量立法院黨團 

陳椒華 邱顯智 王婉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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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法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一、能源管理為減碳重要工具：國際先進國家將氣候變遷列為緊急狀態，台灣無法自外於國際減碳

趨勢之外。攸關我國能源發展的電業法、再生能源發展條例已修法完成，綠能與節能都是重

要的減碳工具，根據勞倫斯伯克萊國家實驗室收集美國 2009 年到 2011 年，橫跨 31 州共

4,184 件節能案例之成果，節能成本每度電約 0.6 元台幣，比任何發電方式的發電成本還低。

因此，要有效減少二氧化碳排放，綠能與節能必須並重，能源管理法有修正之必要。 

二、強化地方政府能源管理：近年來推動地方政府節電運動，雖有初步成效，卻無法達成社會期待

之每年節省 2%用電目標。地方政府限於經費、人力與管理法規，無法有效進行節能工作。本

次修法明定能源研究發展基金得補助地方政府推動節能工作，並增加罰金、公布違規廠商等

罰則，促使能源用戶配合政府之節能政策。 

三、能源使用資訊揭露：近年來智慧電網與智慧電表逐步建置，能源主管機關得以有效掌握能源供

需與管理情形。惟我國現行法制對於能源使用資料尚無明確的規範管制規定，完善之法制工

具，配合智慧電網基礎建設，軟硬整合達成能源轉型，明定能源供應與使用戶，提供資訊給

中央主管機關之義務。 

四、公部門帶頭節能或使用綠能：我國減碳目標為 2050 年減碳至 2005 年排碳量的百分之五十。政

府要求民間減碳、使用再生能源與節能之前，應帶頭示範。再生能源發展條例通過，已規範

用電大戶應使用一定比例再生能源，參考溫室氣體減量與再生能源目標，明定政府單位應以

每年百分之二之節電或使用再生能源。 

五、強化建築節能：台灣位處亞熱帶，夏日用電尖峰使用大量空調電力，大部分的電力用在冷卻建

築本身。為了推動建築節能，國際上推動建築能源標章或能源護照制度，讓所有者或購買者

了解建築物本身之能效，作為改善建築或購買參考，建築能源標章也有助於未來政府有所依

據，獎補助建築節能工作，以減少住商部門能耗。台灣空談建立建築能源標章已久，本法明

定之，以加速建築能源標章之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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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源管理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預

算法之規定，設置能源研究

發展特種基金，訂定計畫，

加強能源之研究發展工作。 

前項基金之用途範圍如

下： 

一、能源開發技術之研究發

展及替代能源之研究。 

二、能源合理有效使用及節

約技術、方法之研究發展

。 

三、能源經濟分析及其情報

資料之蒐集。 

四、能源規劃及技術等專業

人員之培訓。 

五、獎補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進行能源稽查與管理工

作。 

六、其他經核定之支出。 

法人或個人為前項第一

款、第二款之研究，具有實

用價值者，得予獎勵或補助

。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將

能源研究發展計畫及基金運

用成效，專案報告立法院。 

第五條 中央主管機關得依預

算法之規定，設置能源研究

發展特種基金，訂定計畫，

加強能源之研究發展工作。 

前項基金之用途範圍如

左： 

一、能源開發技術之研究發

展及替代能源之研究。 

二、能源合理有效使用及節

約技術、方法之研究發展

。 

三、能源經濟分析及其情報

資料之蒐集。 

四、能源規劃及技術等專業

人員之培訓。 

五、其他經核定之支出。 

法人或個人為前項第一

款、第二款之研究，具有實

用價值者，得予獎勵或補助

。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年將

能源研究發展計畫及基金運

用成效，專案報告立法院。 

為促使能源有效利用，地方政

府應善盡能源稽查與管力工作

，因此明定能源研究發展基金

應獎補助地方政府積極進行能

源管理工作。 

第六條之一 能源供應事業、

能源用戶應配合主管機關強

化能源管理及合理有效使用

需要，資訊充分公開。 

前項能源供應事業、能

源用戶範圍、使用能源資料

之指定，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 

主管機關取得第一項資

料，應依相關法令維護個人

資料或營業秘密之安全。 

 一、本條新增。 

二、規範能源供應事業與能源

用戶之資訊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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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既有能源用戶所使用之照

明、動力、電熱、空調、冷

凍冷藏或其他使用能源之設

備，其能源之使用及效率，

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

約能源之規定。 

前項能源用戶之指定、

使用能源設備之種類、節約

能源及能源使用效率之規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中央相關主管機關應協

助用電大戶整合能源、資源

生產與消費，並且實施數位

化管理。 

第八條 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

之既有能源用戶所使用之照

明、動力、電熱、空調、冷

凍冷藏或其他使用能源之設

備，其能源之使用及效率，

應符合中央主管機關所定節

約能源之規定。 

前項能源用戶之指定、

使用能源設備之種類、節約

能源及能源使用效率之規定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一、本條新增第三項。 

二、鑒於工業部門一直是臺灣

能源消費與 CO2 排放量（

含電力消費排放）的最大來

源，其 2018 年能源消費居

所有部門之冠，占全國總消

費量的 32%。為促進工業部

門節約能源，未落實用電大

戶能源管理，應導入數位化

科技，整合各項策略。 

第九條 能源用戶有配合國家

節能政策之義務，其使用能

源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數量

者，應建立能源查核制度，

並訂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

計畫，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

備並執行之。中央主管機關

應推動企業及其供應鏈簽訂

自願性長期能效協議。 

各級行政單位應盤點能

源使用狀況，每年節能百分

之二或使用再生能源增加百

分之二，作為社會示範。 

第九條 能源用戶使用能源達

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數量者，

應建立能源查核制度，並訂

定節約能源目標及執行計畫

，報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備並

執行之。 

一、本條修正，新增第二項。 

二、為減少溫室氣體排放，國

際大廠參與 RE100 倡議，

要求供應鏈產品使用再生能

源，目標達到產品使用

100%再生能源。我國也應

因應世界趨勢，推動企業及

其供應鏈提升能源效益之能

力。 

三、我國減碳目標為 2030 年

減至 2005 年排碳量再減

20%；2050 年減為 2005 年

排放量的 50%。政府應帶頭

從事能源管理工作，過去除

了經濟與環境相關部會之外

的行政單位，在能源管理上

面的工作有待加強。因此提

案各級行政單位應盤點能源

使用狀況，根據目前用電總

量，每年節約能源百分之二

或使用或生產再生能源每年

增加百分之二。 

第十二條 能源用戶使用能源

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數量者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使

用能源資料。 

前項能源用戶應申報使

第十二條 能源用戶使用能源

達中央主管機關規定數量者

，應向中央主管機關申報使

用能源資料。 

前項能源用戶應申報使

一、本條新增第三項。 

二、為協助主管機關有效管理

，能源使用達中央主管機關

規定數量者，應上網登錄其

能源管理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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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能源之種類、數量、項目

、效率、申報期間及方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中央主管機關應公開能

源用戶申報資料，選定必要

公開之項目、資料格式、統

一登錄帄台。 

用能源之種類、數量、項目

、效率、申報期間及方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第十七條 建築主管機關應針

對新舊建築訂定能源標準，

建築物買賣、租賃時應檢具

建築能源證書供消費者參考

。 

前項建築能源證書以網

路方式登錄，其格式、計算

、認證方式、網站建置，由

主管機關會同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定之。 

建築主管機關應獎勵補

助老舊建築改善能源使用效

率，應以每年減少建築能源

總消耗百分之二為推動目標

。 

第十七條 新建建築物之設計

與建造之有關節約能源標準

，由建築主管機關會同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修正，新增第二項、

第三項。 

二、先進國家針對建築節能已

有規範，以德國為例，建築

物應具備能源護照，建物於

買賣租賃時檢具能源護照供

消費者參考。在法國則由國

家編列預算補助改善老舊建

築能源效率。台灣建築主管

機關在節能部分僅注重新建

綠色建築，對於老舊建築並

無積極作為，故修改本法條

要求建築主管機關應積極進

行建築節能工作。 

第十九條之一 主管機關應派

員或委託經中央主管機關認

可之專業機構或技師，對於

第八條至第十二條、第十四

條、第十五條及第十六條所

定之能源用戶、使用能源設

備、器具或車輛之製造、進

口廠商或販賣業者，實施檢

查或命其提供有關資料；能

源用戶、製造、進口廠商或

販賣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

拒絕。 

實施前項檢查之人員，

應主動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

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

標誌。 

第一項專業機構或技師

，其認可之申請、發給、撤

銷、廢止、收費及其他相關

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

第十九條之一 中央主管機關

得派員或委託專業機構或技

師，對於本法公告或指定之

能源用戶、使用能源設備、

器具或車輛之製造、進口廠

商或販賣業者，實施檢查或

命其提供有關資料，能源用

戶、製造、進口廠商及販賣

業者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 

實施前項檢查之人員，

應主動出示有關執行職務之

證明文件或顯示足資辨別之

標誌。 

第一項專業機構或技師

，其認可之申請、發給、撤

銷、廢止、收費及其他遵行

事項之管理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 

一、本條修正第一項。 

二、強化中央與地方政府進行

能源管理稽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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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定之。 

第二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不改善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於機關網站公布該

廠商、業者或能源用戶之名

稱及再令其限期改善；屆期

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 

一、未依第六條之一第一項

規定，提供能源用戶之能

源使用資料。 

二、未依第七條第一款規定

，申報經營資料或申報不

實。 

三、未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自置或委託技師或合

格能源管理人員執行中央

主管機關規定之業務。 

四、未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申報使用能源資料或

申報不實。 

五、未依第十四條第一項或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標

示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或

標示不實。 

六、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或

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陳

列或銷售未依法標示之使

用能源設備、器具或車輛

。 

第二十一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改

善；屆期不改善者，處新臺

幣二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

鍰，並再限期改善；屆期仍

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一、未依第七條第一項第一

款規定申報經營資料或申

報不實。 

二、未依第十一條第一項規

定自置或委託技師或合格

能源管理人員執行中央主

管機關規定之業務。 

三、未依第十二條第一項規

定申報使用能源資料或申

報不實。 

四、未依第十四條第一項或

第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標示

能源耗用量及其效率或標

示不實。 

五、違反第十四條第三項或

第十五條第三項規定，陳

列或銷售未依法標示之使

用能源設備、器具或車輛

。 

一、本條修正。 

二、為期透過社會責任壓力，

促使相關人員遵守本法規定

，爰修正序文，增訂公布違

反本法廠商、業者或能源用

戶名稱之規定，並提高罰鍰

金額，增加其違法之負擔。 

三、配合增訂第六條之一，增

訂第一款，明定未依規定提

供能源用戶之能源使用資料

之罰責。 

四、現行第一款酌作文字及標

點符號修正，並移列第二款

；現行第二款至第五款移列

第三款至第六款，第三款至

第五款並酌作標點符號修正

。 

第二十三條 能源用戶違反中

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所定關

於能源使用及效率之規定者

，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

或更新設備；屆期不改善或

更新設備者，處新臺幣十萬

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鍰，

並於機關網站公布該能源用

戶名稱及再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

第二十三條 能源用戶違反中

央主管機關依第八條所定關

於能源使用及效率之規定者

，主管機關應限期命其改善

或更新設備；屆期不改善或

更新設備者，處新臺幣二萬

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鍰，並

再限期辦理；屆期仍不改善

者，按次加倍處罰。 

一、本條修正。 

二、增訂公布違反本法能源用

戶名稱之規定，並提高罰鍰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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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罰。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

善；屆期不改善者，處新臺

幣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

罰鍰，並於機關網站公布該

廠商、業者或能源用戶之名

稱及再令其限期改善；屆期

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 

一、未依第九條規定，建立

能源查核制度或未訂定或

未執行節約能源目標及計

畫。 

二、未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裝置汽電共生設備。 

三、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或

第十五條第二項不准進口

或在國內銷售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超過能源使用數量或

未符合能源種類及效率。 

五、違反第十九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

絕主管機關所為之檢查或

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 

六、違反第十九條之一第三

項所定之管理辦法。 

第二十四條 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辦

理；屆期不改善者，處新臺

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下

罰鍰，並再限期辦理；屆期

仍不改善者，按次加倍處罰

： 

一、未依第九條規定建立能

源查核制度或未訂定或未

執行節約能源目標及計畫

。 

二、未依第十條第一項規定

裝置汽電共生設備。 

三、違反第十四條第二項或

第十五條第二項不准進口

或在國內銷售之規定。 

四、違反第十六條第三項規

定，超過能源使用數量或

未符合能源種類及效率。 

五、違反第十九條之一第一

項規定，規避、妨礙或拒

絕中央主管機關所為之檢

查或要求提供資料之命令

。 

六、違反第十九條之一第三

項所定之管理辦法。 

一、本條修正。 

二、增訂公布違反本法能源用

戶名稱之規定，並提高罰鍰

金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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